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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调整32项涉及群众办事创业的证明目录
	序号
	证明名称
	主管单位
	取消调整意见
	完成时限
	牵头落实单位
	配合实施单位

	1
	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参保证明
	市住房建设局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1月31日
	市住房建设局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2
	办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销户提取公积金业务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证明
	市住房建设局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3月31日
	市住房建设局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3
	办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提取公积金业务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明
	市住房建设局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3月31日
	市住房建设局
	市民政局、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4
	申办竣工验收备案的建筑节能专项验收意见书
	市住房建设局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3月31日
	市住房建设局
	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5
	办理本市范围内建造、翻建、大修住房及拆迁补偿增大住房面积提取公积金业务的房屋安全鉴定证明
	市住房建设局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3月31日
	市住房建设局
	市规划国土委、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6
	办理户籍迁出本市销户提取公积金业务的户籍迁移、注销证明
	市住房建设局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3月31日
	市住房建设局
	市公安局、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7
	办理男满50周岁、女满45周岁失业且账户封存满两年销户提取公积金业务的失业人员登记证明
	市住房建设局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3月31日
	市住房建设局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8
	办理职工死亡公积金提取业务的职工死亡证明
	市住房建设局
	属职工在本市死亡的，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属在市外死亡的，仍收取。
	2018年3月31日
	市住房建设局
	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医疗卫生单位、市公安局、市民政局等

	9
	申办房地产首次登记的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明
	市规划国土委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1月31日
	市规划国土委
	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序号
	证明名称
	主管单位
	取消调整意见
	完成时限
	牵头落实单位
	配合实施单位

	10
	申办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以及涉及用途、性质等发生变更的房地产变更登记的地价款缴纳凭证
	市规划国土委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1月31日
	市规划国土委
	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11
	申办房地产首次登记房屋维修基金证明
	市规划国土委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不改变现有办理流程及环节）。
	2018年1月31日
	市规划国土委
	市物业专项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12
	确认新建房屋不是违法建筑的建房申请证明
	市规划土地监察局
	取消，今后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此证明。
	2017年12月31日
	市规划土地监察局
	无

	13
	确认房屋正装修而不是进行违法违规建设的装修证明
	市规划土地监察局
	取消，今后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此证明。
	2017年12月31日
	市规划土地监察局
	无

	14
	因船员驾驶证遗失申请补办的遗失证明
	市海监渔政处
	取消，申请人通过提交个人书面承诺的遗失声明办理。
	2017年12月31日
	市海监渔政处
	无

	15
	用于证明渔船证件丢失的船只证明
	市海监渔政处
	取消，申请人通过提交个人书面承诺的遗失声明办理。
	2017年12月31日
	市海监渔政处
	无

	16
	申办恢复发放失业金的被强制戒毒人员强制戒毒期满证明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1月31日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市公安局、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17
	申办恢复发放失业金的服刑人员刑满释放证明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1月31日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市公安局、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18
	用于办理少儿医疗结算的少儿医保证明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取消，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明，申请人在申办少儿医保结算时持少儿本人医保卡即可办理。
	2017年12月31日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无

	19
	用于申请技能培训补贴的户籍人员技能培训报备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取消，今后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此证明。
	2017年12月31日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无

	20
	居民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未领取失业金证明
	市民政局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1月31日
	市民政局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21
	申办迁入派出所代管户业务的失业登记证明
	市公安局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1月31日
	市公安局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序号
	证明名称
	主管单位
	取消调整意见
	完成时限
	牵头落实单位
	配合实施单位

	22
	公民户口、身份证项目变更、更正，需要到社区进行证明盖章
	市公安局
	取消，今后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此证明。
	2017年12月31日
	市公安局
	无

	23
	刑满释放人员恢复户口证明
	市公安局
	取消，今后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此证明。
	2017年12月31日
	市公安局
	无

	24
	申办迁移户口的房产信息查询单
	市公安局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1月31日
	市公安局
	市规划国土委、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25
	申办出生入户的学籍证明
	市公安局
	取消，今后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此证明。
	2017年12月31日
	市公安局
	无

	26
	申办迁入派出所代管户业务的未设立集体户的证明
	市公安局
	取消，今后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此证明。
	2017年12月31日
	市公安局
	无

	27
	申办军人子女出生入户的服役证明
	市公安局
	办理入户时提供的结婚证、出生证等证件号码登记为军官证号码的，需提供部队服役证明；证件号码登记为军人身份证号码的，无需提供。
	2017年12月31日
	市公安局
	无

	28
	申办设立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所需的注册会计师5年专职执业证明
	市财政委
	取消，今后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此证明。
	待《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修订后取消
	市财政委
	无

	29
	申办票据补办手续的由公安机关、街道办、社区等单位开具的票据遗失证明
	市地税局
	取消，今后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此证明。
	2017年12月31日
	市地税局
	无

	30
	申请办理高校筹建事业单位注册登记手续要求开具的预拨款证明
	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转变办理方式，不再向申请人收取纸质证明，改为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办理。
	2018年1月31日
	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市财政委、市政务办、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31
	申办就业培训、就业指导需确认申请人为就业困难残疾人的认定证明
	市残联
	取消，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明，确认申请人的残疾人证件办理。
	2017年12月31日
	市残联
	无

	32
	申办扶助残疾人服务的《深圳公益扶助残疾人服务计划申请》盖章
	市残联
	取消，今后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此证明（深圳公益扶助残疾人服务计划项目已取消）。
	2017年12月31日
	市残联
	无



